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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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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70921性平案申復及申訴程序相關疑義。(1070190203_Attach000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，及教

師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7條所定違

反專業倫理事件，申請人及行為人不服學校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調查結果，提出申復及申訴程序相關疑義釋函1份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7年9月21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70137796A號

函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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